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審簡字第95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昱為（原名林慧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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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侮辱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緝字

第43號），被告於警詢、偵訊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

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昱為公然侮辱人，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

附件）之記載。

二、審酌被告於特定多數人得出入之工作場所以不堪之言詞污辱

告訴人、被告之言詞內容貶抑告訴人人格程度、被告犯後未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名譽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

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

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五、依義務告發犯罪

    告訴人於本件尚有就被告所涉恐嚇、強制、傷害等行為加以

提告，檢察官就此部分雖不另為不起訴處分，然先置告訴人

確有提出案發日之診斷證明書及被告亦於警詢自承確有將鐵

鎚丟向告訴人之證據不論，依告訴人提告內容，被告顯然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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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辱罵告訴人後再為其他犯行，被告所犯數罪自應分論併

罰，而非檢察官所稱之自然意義之一行為之想像競合犯，更

況檢察官於本件係起訴普通公然污辱罪，而非刑法第309條

第2項之以強暴犯公然污辱罪，更可見並無一行為同時犯公

然污辱罪及傷害等罪之可能，是以，檢察官之上開不另為不

起訴處分乃屬無效，應由檢察官另續行偵查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調偵緝字第43號

　　被　　　告　林昱為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

                          5樓

　　　　　　　　　　　　居嘉義市○區○○街000號608室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昱為與蔡瀚震均為桃園市○○區○○○路0○0號星宇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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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稅工地之施工人員，林昱為於民國111年5月6日15時許，

在上開特定多數人得出入之工地內，見蔡瀚震與在場之工地

師傅談笑，誤會蔡瀚震係在取笑其，因而基於公然侮辱之犯

意，以「幹你娘」、「看三小」等語辱罵蔡瀚震，足以貶損

蔡瀚震之名譽、人格地位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蔡瀚震訴請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二、核被告林昱為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嫌。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林昱為於上開時、地，尚有徒手攻

擊告訴人蔡瀚震，致告訴人受有右前臂挫傷、頭部損傷、前

胸挫傷、臉部擦傷，並出言恫稱其為流氓，要讓告訴人出不

了門等語，甚而阻攔告訴人離去，因而亦涉犯刑法第277條

第1項傷害、同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同法第305條恐嚇危險

安全等罪嫌，然被告既否認有為該等行為，告訴人亦自陳該

處無監視器，也無法提供當時在場之兩位工地師傅年籍資料

供本署傳喚確認，是自難認為被告有為該等行為，自難令被

告擔負上開罪責。惟前開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起訴部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昱為於警詢、偵訊

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時、地，

以上開話語辱罵告訴人，當

時當時有兩位年籍不詳之工

地師傅在場見聞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蔡瀚震於警

詢、偵訊之指述

證明上開工地有管制人員出

入，為特定多數人出入之場

所，於上開時、地遭被告以

上開話語辱罵，當時有兩位

年籍不詳之工地師傅在場見

聞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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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屬自然意義之一行為，其間具有想像競合犯之法律上一

罪關係，為前開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

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檢　察　官　蔡宜芳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書  記  官  曾幸羚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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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審簡字第95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昱為（原名林慧康）








上列被告因侮辱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緝字第43號），被告於警詢、偵訊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昱為公然侮辱人，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審酌被告於特定多數人得出入之工作場所以不堪之言詞污辱告訴人、被告之言詞內容貶抑告訴人人格程度、被告犯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名譽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五、依義務告發犯罪
    告訴人於本件尚有就被告所涉恐嚇、強制、傷害等行為加以提告，檢察官就此部分雖不另為不起訴處分，然先置告訴人確有提出案發日之診斷證明書及被告亦於警詢自承確有將鐵鎚丟向告訴人之證據不論，依告訴人提告內容，被告顯然係先行辱罵告訴人後再為其他犯行，被告所犯數罪自應分論併罰，而非檢察官所稱之自然意義之一行為之想像競合犯，更況檢察官於本件係起訴普通公然污辱罪，而非刑法第309條第2項之以強暴犯公然污辱罪，更可見並無一行為同時犯公然污辱罪及傷害等罪之可能，是以，檢察官之上開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乃屬無效，應由檢察官另續行偵查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調偵緝字第43號
　　被　　　告　林昱為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
                          5樓
　　　　　　　　　　　　居嘉義市○區○○街000號608室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昱為與蔡瀚震均為桃園市○○區○○○路0○0號星宇航空保稅工地之施工人員，林昱為於民國111年5月6日15時許，在上開特定多數人得出入之工地內，見蔡瀚震與在場之工地師傅談笑，誤會蔡瀚震係在取笑其，因而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看三小」等語辱罵蔡瀚震，足以貶損蔡瀚震之名譽、人格地位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蔡瀚震訴請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昱為於警詢、偵訊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時、地，以上開話語辱罵告訴人，當時當時有兩位年籍不詳之工地師傅在場見聞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蔡瀚震於警詢、偵訊之指述

		證明上開工地有管制人員出入，為特定多數人出入之場所，於上開時、地遭被告以上開話語辱罵，當時有兩位年籍不詳之工地師傅在場見聞之事實。







二、核被告林昱為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林昱為於上開時、地，尚有徒手攻擊告訴人蔡瀚震，致告訴人受有右前臂挫傷、頭部損傷、前胸挫傷、臉部擦傷，並出言恫稱其為流氓，要讓告訴人出不了門等語，甚而阻攔告訴人離去，因而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同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同法第305條恐嚇危險安全等罪嫌，然被告既否認有為該等行為，告訴人亦自陳該處無監視器，也無法提供當時在場之兩位工地師傅年籍資料供本署傳喚確認，是自難認為被告有為該等行為，自難令被告擔負上開罪責。惟前開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起訴部分，屬自然意義之一行為，其間具有想像競合犯之法律上一罪關係，為前開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檢　察　官　蔡宜芳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書  記  官  曾幸羚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
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審簡字第95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昱為（原名林慧康）









上列被告因侮辱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緝字

第43號），被告於警詢、偵訊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

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昱為公然侮辱人，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

    附件）之記載。

二、審酌被告於特定多數人得出入之工作場所以不堪之言詞污辱

    告訴人、被告之言詞內容貶抑告訴人人格程度、被告犯後未

    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名譽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

    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

    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五、依義務告發犯罪

    告訴人於本件尚有就被告所涉恐嚇、強制、傷害等行為加以

    提告，檢察官就此部分雖不另為不起訴處分，然先置告訴人

    確有提出案發日之診斷證明書及被告亦於警詢自承確有將鐵

    鎚丟向告訴人之證據不論，依告訴人提告內容，被告顯然係

    先行辱罵告訴人後再為其他犯行，被告所犯數罪自應分論併

    罰，而非檢察官所稱之自然意義之一行為之想像競合犯，更

    況檢察官於本件係起訴普通公然污辱罪，而非刑法第309條

    第2項之以強暴犯公然污辱罪，更可見並無一行為同時犯公

    然污辱罪及傷害等罪之可能，是以，檢察官之上開不另為不

    起訴處分乃屬無效，應由檢察官另續行偵查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調偵緝字第43號

　　被　　　告　林昱為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

                          5樓

　　　　　　　　　　　　居嘉義市○區○○街000號608室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

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昱為與蔡瀚震均為桃園市○○區○○○路0○0號星宇航空保稅工

    地之施工人員，林昱為於民國111年5月6日15時許，在上開

    特定多數人得出入之工地內，見蔡瀚震與在場之工地師傅談

    笑，誤會蔡瀚震係在取笑其，因而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

    「幹你娘」、「看三小」等語辱罵蔡瀚震，足以貶損蔡瀚震

    之名譽、人格地位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蔡瀚震訴請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昱為於警詢、偵訊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時、地，以上開話語辱罵告訴人，當時當時有兩位年籍不詳之工地師傅在場見聞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蔡瀚震於警詢、偵訊之指述 證明上開工地有管制人員出入，為特定多數人出入之場所，於上開時、地遭被告以上開話語辱罵，當時有兩位年籍不詳之工地師傅在場見聞之事實。 

二、核被告林昱為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林昱為於上開時、地，尚有徒手攻

    擊告訴人蔡瀚震，致告訴人受有右前臂挫傷、頭部損傷、前

    胸挫傷、臉部擦傷，並出言恫稱其為流氓，要讓告訴人出不

    了門等語，甚而阻攔告訴人離去，因而亦涉犯刑法第277條

    第1項傷害、同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同法第305條恐嚇危險

    安全等罪嫌，然被告既否認有為該等行為，告訴人亦自陳該

    處無監視器，也無法提供當時在場之兩位工地師傅年籍資料

    供本署傳喚確認，是自難認為被告有為該等行為，自難令被

    告擔負上開罪責。惟前開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起訴部

    分，屬自然意義之一行為，其間具有想像競合犯之法律上一

    罪關係，為前開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

    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檢　察　官　蔡宜芳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書  記  官  曾幸羚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

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審簡字第95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昱為（原名林慧康）








上列被告因侮辱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緝字第43號），被告於警詢、偵訊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昱為公然侮辱人，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審酌被告於特定多數人得出入之工作場所以不堪之言詞污辱告訴人、被告之言詞內容貶抑告訴人人格程度、被告犯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名譽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五、依義務告發犯罪
    告訴人於本件尚有就被告所涉恐嚇、強制、傷害等行為加以提告，檢察官就此部分雖不另為不起訴處分，然先置告訴人確有提出案發日之診斷證明書及被告亦於警詢自承確有將鐵鎚丟向告訴人之證據不論，依告訴人提告內容，被告顯然係先行辱罵告訴人後再為其他犯行，被告所犯數罪自應分論併罰，而非檢察官所稱之自然意義之一行為之想像競合犯，更況檢察官於本件係起訴普通公然污辱罪，而非刑法第309條第2項之以強暴犯公然污辱罪，更可見並無一行為同時犯公然污辱罪及傷害等罪之可能，是以，檢察官之上開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乃屬無效，應由檢察官另續行偵查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調偵緝字第43號
　　被　　　告　林昱為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
                          5樓
　　　　　　　　　　　　居嘉義市○區○○街000號608室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昱為與蔡瀚震均為桃園市○○區○○○路0○0號星宇航空保稅工地之施工人員，林昱為於民國111年5月6日15時許，在上開特定多數人得出入之工地內，見蔡瀚震與在場之工地師傅談笑，誤會蔡瀚震係在取笑其，因而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看三小」等語辱罵蔡瀚震，足以貶損蔡瀚震之名譽、人格地位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蔡瀚震訴請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昱為於警詢、偵訊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時、地，以上開話語辱罵告訴人，當時當時有兩位年籍不詳之工地師傅在場見聞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蔡瀚震於警詢、偵訊之指述

		證明上開工地有管制人員出入，為特定多數人出入之場所，於上開時、地遭被告以上開話語辱罵，當時有兩位年籍不詳之工地師傅在場見聞之事實。







二、核被告林昱為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林昱為於上開時、地，尚有徒手攻擊告訴人蔡瀚震，致告訴人受有右前臂挫傷、頭部損傷、前胸挫傷、臉部擦傷，並出言恫稱其為流氓，要讓告訴人出不了門等語，甚而阻攔告訴人離去，因而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同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同法第305條恐嚇危險安全等罪嫌，然被告既否認有為該等行為，告訴人亦自陳該處無監視器，也無法提供當時在場之兩位工地師傅年籍資料供本署傳喚確認，是自難認為被告有為該等行為，自難令被告擔負上開罪責。惟前開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起訴部分，屬自然意義之一行為，其間具有想像競合犯之法律上一罪關係，為前開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檢　察　官　蔡宜芳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書  記  官  曾幸羚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
下罰金。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2年度審簡字第95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昱為（原名林慧康）









上列被告因侮辱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緝字第43號），被告於警詢、偵訊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林昱為公然侮辱人，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

二、審酌被告於特定多數人得出入之工作場所以不堪之言詞污辱告訴人、被告之言詞內容貶抑告訴人人格程度、被告犯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名譽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30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

五、依義務告發犯罪

    告訴人於本件尚有就被告所涉恐嚇、強制、傷害等行為加以提告，檢察官就此部分雖不另為不起訴處分，然先置告訴人確有提出案發日之診斷證明書及被告亦於警詢自承確有將鐵鎚丟向告訴人之證據不論，依告訴人提告內容，被告顯然係先行辱罵告訴人後再為其他犯行，被告所犯數罪自應分論併罰，而非檢察官所稱之自然意義之一行為之想像競合犯，更況檢察官於本件係起訴普通公然污辱罪，而非刑法第309條第2項之以強暴犯公然污辱罪，更可見並無一行為同時犯公然污辱罪及傷害等罪之可能，是以，檢察官之上開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乃屬無效，應由檢察官另續行偵查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審查庭法  官  曾雨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

繕本）。

                              書記官  林思妤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

下罰金。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調偵緝字第43號

　　被　　　告　林昱為　男　3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弄0號                          5樓　　　　　　　　　　　　居嘉義市○區○○街000號608室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林昱為與蔡瀚震均為桃園市○○區○○○路0○0號星宇航空保稅工地之施工人員，林昱為於民國111年5月6日15時許，在上開特定多數人得出入之工地內，見蔡瀚震與在場之工地師傅談笑，誤會蔡瀚震係在取笑其，因而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以「幹你娘」、「看三小」等語辱罵蔡瀚震，足以貶損蔡瀚震之名譽、人格地位及社會評價。

二、案經蔡瀚震訴請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林昱為於警詢、偵訊之供述 證明被告有於上開時、地，以上開話語辱罵告訴人，當時當時有兩位年籍不詳之工地師傅在場見聞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蔡瀚震於警詢、偵訊之指述 證明上開工地有管制人員出入，為特定多數人出入之場所，於上開時、地遭被告以上開話語辱罵，當時有兩位年籍不詳之工地師傅在場見聞之事實。 

二、核被告林昱為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林昱為於上開時、地，尚有徒手攻擊告訴人蔡瀚震，致告訴人受有右前臂挫傷、頭部損傷、前胸挫傷、臉部擦傷，並出言恫稱其為流氓，要讓告訴人出不了門等語，甚而阻攔告訴人離去，因而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同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同法第305條恐嚇危險安全等罪嫌，然被告既否認有為該等行為，告訴人亦自陳該處無監視器，也無法提供當時在場之兩位工地師傅年籍資料供本署傳喚確認，是自難認為被告有為該等行為，自難令被告擔負上開罪責。惟前開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起訴部分，屬自然意義之一行為，其間具有想像競合犯之法律上一罪關係，為前開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3 　　月　　13　　日

　　　　　　　　　　　　　　　檢　察　官　蔡宜芳

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4 　　月　　12　　日

                              書  記  官  曾幸羚  

所犯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9條

（公然侮辱罪）

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

下罰金。



